
临县统计局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清单

根据相关信访工作制度改革部署要求，按照临县信联办依

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的安排，为进一步厘清信访与其他

法定途径之间的受理范围，对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应当通过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特制定临县统计局分类处理信访诉

求请求清单。

第一部分 统计业务类

群众举报企事业单位、统计从业人员、领导干部违反统计

法，申请统计部门公开政务信息等，统计部门应当依照统计

工作、信息公开等法律法规处理。

一、 举报统计违法行为

（一）举报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虚报、瞒报统计

数据。

（二）举报统计从业人员篡改和提供虚假统计数据。

（三）举报领导干部干预、插手统计数据。

（四）举报某地区统计数据造假。

（五）举报违法开展统计调查。

（六）举报其他统计违法行为。

以上事项，由当地统计部门调查核实，导入统计行政执法

程序办理。

主要依据：《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全国人口普

查条例》《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全国农业普查条例》《统



计调查证管理办法》《企业统计信用管理办法》《统计违纪

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

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

二、举报非统计系统工作人员干扰统计工作

（一）举报基层政府决策与统计法律法规相抵触。

（二）举报领导干部干预统计工作。

（三）举报党政工作人员干预统计工作。

（四）举报其他人员干预统计工作。

以上事项，根据干部管理权限转纪检监察或司法部门处

理。

主要依据：《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统计违纪违

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

作假督察工作规定》《行政监察法》《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

处分处理建议办法》

三、申请公开统计部门政府信息

要求了解统计部门行政处罚等政府信息的，由作出行政处

罚等具体决定的统计部门引导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

主要依据：《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第二部分 复议诉讼类



对法律法规规定应当通过诉讼、行政复议途径处理的，引

导当事人就引发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或者就引发争议的民事行为提起民事诉讼。

一、不服统计部门处理意见

（一）对举报企事业单位统计违法行为的事项，统计部门

经调查核实，作出处理决定并答复举报人后，举报人仍然认

为统计部门未依法履职。

（二）对统计服务中引起的民事纠纷，经当地基层政府、

人民调解机构、统计或其他行政部门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

成协议后反悔，要求重新调解。

以上事项，由作出投诉事项处理的执法部门引导信访人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主要依据：《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行政复议法》

《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民事诉讼法》

二、不服统计行政处罚决定

（一）受到处罚的企事业单位、个人对处罚决定不服，要

求变更行政处罚决定。

（二）认为统计部门行政许可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要求

撤销原行政许可。

以上事项，由作出行政处罚等行政决定的执法部门引导信

访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主要依据：《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行政复议法》

《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法》

第三部分 管理咨询类

对统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

议、意见的，由有权处理的统计部门按有关规定办理。

一、反映统计部门及统计人员违纪违法问题

（一）反映统计部门对群众举报的属于本部门职责问题未

及时调查处理。

（二）反映统计部门工作人员向被举报单位或个人透露举

报人信息，导致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

（三）举报统计部门党员干部违反党的纪律，出现违反六

项纪律 (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

纪律和生活纪律)时。

以上事项，由有权处理的统计部门调查核实，并根据当事

人违纪严重程度和所属管辖权限向有关部门报处。

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信访条例》《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监察法》

二、咨询

（一）咨询统计部门机构设置、职能分工或者办事程序的，

导入业务工作或信息公开途径办理。



（二）咨询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含义的，向信访人说明

法律、法规、规章的解释权限、条件和程序。不符合法定条

件的，相关部门可以向信访人提供咨询意见供其参考，但此

类咨询意见不具备法律、法规、规章解释的效力。

（三）认为当地统计部门对法律、法规、规章含义理解有

误，在履行行政处罚等职责过程中损害本人合法权益，要求

上级统计部门对法律、法规、规章含义作出解释，然后用“解

释”内容作为变更、撤销原行政的法律依据的，引导信访人

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主张权利。

主要依据：《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信访条例》

第四部分 说明

一、本清单依据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梳理而成。

二、随着法律法规制（修）订、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统计信访问题分类、处理途径、职能归属等可能

发生变化。

临县统计局

2021 年 1 月 22 日


